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材料〔2019〕761号

关于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炼钢项目产能
置换方案的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我厅于2019年12月12日至12月17日对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炼钢项目产能置换方案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现予公告，请社会公众进行监督。联系电话：025-68692731(业务咨询）、025-69652843（驻厅纪检监察组）。 

附件：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炼钢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9年12月18日

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19年12月18日印发


附件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炼钢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建设项目情况

	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冶炼设备名称、

型号及数量
	换算产能（万吨）
	拟开工时间
	拟投产时间
	置换比例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锦丰镇
	120吨转炉1座
	135
	2020年9月
	2022年6月
	1:1.25
（余4.25万吨炼钢产能由沙钢自行调配使用）

	
	
	130吨电炉1座
	100
	2020年12月
	2022年6月
	

	合计
	235
	
	
	

	退出项目情况

	序号
	省

（区、市）
	企业名称
	冶炼设备名称、

型号及数量
	换算产能（万吨）
	启动拆除时间
	拆除到位时间
	备注

	1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50吨转炉3座
	228
	2022年4月（其中1号炉2019年底停运）
	2022年6月
	

	2
	
	
	90吨电炉1座
	70
	2022年4月
	2022年6月
	

	合计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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